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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阿迪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4 月 15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4 年 3 月 29 日以电话或微信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唐丹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监事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监事 3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监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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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23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的

各项规定，未发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  

3、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3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公司监事会编制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监事会 2023

年度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认真

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认真履行职责，使公司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积极推

动公司各项业务发展。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2023年度实际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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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编制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对 2023年度的经营情况分析及对 2024年度经营情况预测，公司

编制了《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的审计数据，2023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658,416.88元，公司尚存

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并结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

度》中对利润分配的规定,公司拟定 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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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测算，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和谨

慎性原则，公司期末存货价值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报告期内，因存货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62,517.80元，导致 2023 年度利润总额减少 62,517.80元。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后，财务报表可以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存货的状况。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

-43,183,853.70 元，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为 50,011,966.00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

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 号)(“解释第 16号”)中“关

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

理规定”。根据该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

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

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固定资产因存在弃置义务而确

认预计负债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

所得税》中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对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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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

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根据“解释第 16 号”的规定，本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规定，对

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

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 

本公司执行“解释第 16号”的上述规定在本报告期内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武汉阿迪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武汉阿迪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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